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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暴发，对大众的日常工作、学习生

活，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在疫情防控工作开展过程中，个别

人在这危难时刻不仅不配合各项防疫工作，反而

利用疫情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截至 2020年

4月 16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涉疫情

刑事犯罪案件 3 324件 4 120人［1］。这些行为给国

家利益、人民生命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失，严重妨害

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

政部（“两高两部”）在吸取了 2003年非典时期出台

的《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吸取司法实践经

验，并结合疫情防控现状，通过了《关于依法惩治

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晰了如何处罚

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以及刑法罪名的适用等问

题，但在适用中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与 2003年的《解释》相比，《意见》增加规定了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不仅如此，2020年 12月 26日通过

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罪也做了适当修改，

明确提出依法确定采取甲类防控措施的传染病也

可构成该罪，增加了一种行为类型，并对提出防控

措施的单位做了具体规定。

过去在实务中很少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应当使该罪名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在疫情防控中

充分发挥其威慑作用［2］。为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得以重新激活，立法者也根据实际情况对该罪作

出了修订来规制犯罪，但对此罪的适用在实践中

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议，本文就该罪的适用问题展

开探讨。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成要件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客体是国家关于传染病

防治的管理制度，主体为一般主体。对此，学界没

有争议。但由于新冠肺炎是乙类传染病，对于妨

害新冠肺炎防治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该罪有一定争

议，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罪作出修订后，妨

害新冠肺炎防治的行为可以构成该罪得到了明

确。同时学界对于该罪主观方面属于故意还是过

失有较大的分歧。因此，对于本罪的构成要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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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客观要件

刑法第 330条修改前，该罪中传染病的范围只

包括甲类。国家卫健委于 2020年发布的第 1号文

件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规定为乙类传染

病，并明确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但

《意见》又规定，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有传播

危险的，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因此，对

于将妨害新冠肺炎防治的行为纳入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是否具有正当性存在争议，焦点就在于把采

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染病认

定为甲类传染病是否合理。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惩治违法

犯罪行为迫在眉睫，《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作出了修改。至此，妨害新冠肺炎

防治的行为就完全符合本罪的客观行为要件，这

一修订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首先，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国务院卫

生行政管理部门仅有权调整乙、丙类传染病病

种。基于此，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的形势下仅能

将其确定为乙类传染病。即使宣布其采取甲类传

染病的防控措施，也并不属于法条修改前所要求

的“甲类传染病”，难以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然而《意见》中又明确提出了可以适用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定罪处罚。有人认为，抗击疫情的同时也

必须严格遵守现行法律的规定，在没有相关法律

法规、措施等作为支撑时，仅因国家卫健委的公告

就适用刑罚，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3］。认为妨害新

冠肺炎防治的行为构成该罪在《刑法修正案（十

一）》公布后有了基本法上的支撑，符合罪刑法定

原则，对此质疑不攻自破，更有利于准确定罪。当

行为人妨害新冠肺炎防治行为造成不利后果时，

可以以此罪对其进行惩治，避免了对某些行为重

判、轻判甚至无法定罪的情况发生。

其次，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行为具有与妨

害甲类传染病防治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将该行为

入罪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目的。对传染

病的分类究其根本也只是立法者根据其特性对其

进行的人为划分。鼠疫与霍乱因其传染性强且扩

散较快等被确定为甲类传染病，但是有些乙类传

染病也可能具有同样的特性。新冠肺炎虽然被划

分为乙类传染病，但其所致的社会危害性并不绝

对低于甲类传染病，国家卫健委将其规定为按照

甲类防控的传染病也是对此病毒危害性的一种确

认。可见新冠病毒具有与甲类传染病相当的社会

危害性与可罚性。刑事处罚的范围要求应该是大

小适当且能被妥当应用，极端的限制处罚犯罪、追

求刑事处罚权或者肆意扩张刑事犯罪的边界是不

可取的［4］。因此，《刑法修正案（十一）》扩大该罪

的调整范围属于情理之中。该罪的立法目的应当

是规制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妨害行为，而绝不仅限

于“甲类传染病”。传染病的类型并不是确定是否

处以刑罚的根本依据，忽略妨害传染病防治带来

的危害性而呆板地按照传染病类型来确定是否犯

罪显然是本末倒置［4］。既然《刑法》之前明确规制

了妨害甲类传染病防治的行为，那么与其法益侵

害性相当的行为也应得到相应刑罚的规制［5］。

1997年刑法增加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20多年

过去了，特别是在目前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仅

规制妨害甲类传染病防治的行为已经无法适应当

前的社会形势，与其立法的初衷有了一定的偏差，

将与甲类传染病危害性相当的其他传染病纳入该

罪的适用范围才符合该罪的立法目的。

最后，传染病属于动态历史的范畴。随着人

们身体素质的提高、医疗水平的进步，类似鼠疫和

霍乱的传染病发生概率较低。但是，传染病对人

类的挑战并没有结束，新的、危害性更大的传染病

又出现了。就这次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新冠肺

炎而言，如果不能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将会

导致许多犯罪行为无法定罪，甚至出现利用此漏

洞规避刑罚的情况。不过，似乎可以将其认定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该罪以造成他人

重伤、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等危险结果为成立要

件。不服从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可能只是对防治

措施本身的妨害，并不必然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

果，却又有严重的传播危险。因此，对某些行为可

能无法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难以

达到预防相关犯罪行为的效果。相反，假如对某

一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以该重罪定罪量刑，可

能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以，刑法修订后

将妨害新冠肺炎防控措施的行为纳入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的客观行为中去，对于预防犯罪、准确定

性、罪责刑相统一等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立法者根据实际情况对法律进行修订

和完善，弥补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务中

所出现的法律漏洞，有利于提高法律威信，更好地

预防和惩治犯罪，真正做到罪责刑相统一。

（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要件

在新冠肺炎暴发并持续的特殊时期，《意见》

的颁布重新激活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活动

中的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虽然对该

罪的适用范围、行为类型等作出了改进，但仍未从

立法层面对该罪的罪过形式进行界定，争议一直

存在，所以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研讨，以便于更加

规范地适用该罪。

在赖某妨害传染病防治一案中，被告人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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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热从家中自行驾车前往镇中心卫生院就诊，

因害怕可能被隔离诊疗而拒绝卫生院联系救护车

送其前往县人民医院进一步检查的安排。后被告

人自行驾车前往县人民医院就诊，并借用其弟医

保卡，隐瞒其于 2020年 1月 21日凌晨从湖北省武

汉市自驾回老家，以及因发热曾于同月 22日、23
日两次前往镇卫生院就诊的事实，同月 27日赖某

被确诊。因被告人诊疗期间隐瞒旅居史、就诊史，

导致多人被隔离［6］。本案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

律等均无争议，但是法院在审理时并未明确犯罪

人触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要件为何。上述

情况并非个案，我们从裁判文书网中共检索出被

判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件 68件，其中提及故

意的有 35件，但多为公诉机关在控诉中提出，且故

意的内容大多为故意隐瞒湖北旅居史、武汉接触

史、发热史等，也有少数案件被告人、辩护人以被

告对危险或危害结果系过失为由进行辩护。但判

决中法院均未对犯罪人的主观要件系故意还是过

失作出明确界定，大多都笼统地依据被告人“违反

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发严重传播危险”定罪。

由此可见，司法实务中对于该罪的主观罪过到底

为何并未明确，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够，亟须理

论加以指导。对该罪主观方面的分歧主要集中于

理论上，学界观点各异、争论不断。

从刑法第 330条对该罪的立法规定可以看出，

刑法条文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故意”或者“过失”的

表述，因而法律条文对该罪的主观要件并未作出

明确规定，本罪的主观要件到底为何必然存在不

同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本罪是过失犯

罪。即行为人对传播或传播危险存在过失，但行

为人是明知其存在违反防疫规定的行为。二是认

为本罪是故意犯罪。若认为本罪为过失，则并不

符合“法律有规定”的要求，所以本罪主观上应为

故意，但法条中所述的引起传播的危害或危险结

果系客观超过要素，不需要行为人对该结果有明

知，只要有认识可能性即可［7］。虽然认同第一种观

点的人更多，但我们认为本罪的主观应当是故意，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证。

第一，我国刑法规定的过失犯罪概念，明确指

出过失犯罪需要“法律有规定”。显然，法律是否

有规定是某一罪名究竟是否是过失犯罪的前提条

件，不能偏离法律的规定。这既是法律规定过失

犯罪的基础条件，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在主观构成

要件中的自然呈现［8］。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犯罪

都像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在刑法条文

中明文规定了其主观责任，还有一些犯罪的主观

要件并未被明确规定，如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法

律有规定”的前提条件，表明只有在达到刑法要求

的过失程度时才能成立犯罪，即过失行为是受限

制的。因此，过失犯罪并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犯罪

方式，其可罚性并不普遍存在，不能偏离刑法的规

定、无视法律规定的限制而简单地对某一犯罪的

主观方面予以判定。所以，既然法律并没有明确

规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过失犯罪，就不能想当

然地认定其主观责任为过失。若将该罪认定为过

失犯罪，可能会导致一些过失的但不具有可罚性

的行为被当作犯罪而受到刑罚，这与刑事立法限

制处罚过失行为的初衷是相悖的。并且考虑到故

意的主观恶性明显较大，因此，如果妨害传染病防

治为过失犯罪，则应存在与其相对应的故意犯罪，

但现行刑法并没有此罪名。若过失行为可构成犯

罪而恶性程度更大的故意行为不构成犯罪，这显

然是不妥当的。

第二，界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还

必须厘清本罪行为人所应认识到的内容包含哪

些。即犯罪行为人是必须认识到引起传染病传播

或有传播危险在内的所有客观要素，还是仅需将

行为人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这一客观要素作为认

识内容。判断本罪是否为故意犯罪的关键点在

于，法条中对于引起传播的危险或危害结果的表

述。事实上，仅仅抗拒执行疫情防控措施，未造成

他人感染或隔离的危害后果的，一般不认定行为

人具有传播病毒严重危险，可根据违法情节以行

政处罚的方式予以告戒。因此，其立法本意在于

将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之间的界限划分开，我们

不能简单根据刑法第 330条存在危害结果的立法

规定就反推本罪属于过失犯罪。更值得注意的

是，在该罪的法条表述中也包含了“有传播的严重

危险”，这种情况属于危险结果。如果我们认为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要件为过失，那么当仅出

现传播的严重危险这一侵害结果时，则系过失危

险犯。但由于成立过失犯以行为发生法益侵害结

果为条件［7］，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认为过失危险犯

成立犯罪。显然，认为仅造成了特定的危险状态

而不是现实侵害事实成立过失犯是不合法合理

的。退一步讲，即使可能存在过失危险犯，把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作为过失危险犯也可能引起危险犯

扩张、泛滥适用刑法的风险。因为过失对于行为

人的主观认识要求较低，同时又把过失行为引发

的危险状态作为本罪的成立条件，那么成立犯罪

的可能性就更大，这与刑法所要求的谦抑性原则

严重相悖。

第三，目前来看，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过失

犯罪，最大的好处在于更便于将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区分开。“在防控

《意见》颁布之前对于涉及引起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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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认定。”［9］由于这两个犯罪很容易出现想象竞合的

情况，如若两罪的主观要件不同，那么二者之间的

界限就十分清晰了。在疫情期间，有学者认为，

“本罪是过失犯罪，即虽然行为人违反疫情防控措

施的行为系故意为之，但对其行为结果并不存在故

意，也不是其目的所在。如果行为人对传播结果持

故意态度，则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10］不难看出，基于二者侵害法益具有相似性，

因而通过主观方面的差异对二者进行区分成为一

种捷径。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尚未明

确的情况下，想当然地认为本罪是过失犯罪，从而

与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区别，是不合理

的。一方面，逻辑推导的前提不确定。如果不能确

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要件是过失并且有合

理依据，就把此当作与其他罪名相区分的前提，其

逻辑和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另一方面，逻辑论证

的因果倒置。目前存在一个较大的误区，即把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认定为过失，是为了和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区分，这样颠倒的推理方式

是不合逻辑的。即使把本罪认定为过失犯罪，在实

践中仍然不足以较好地与相关犯罪区别，并不能真

正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因而由此路径进行的分析

和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第四，如果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

认定为故意，那么学界所质疑的引起传染病传播

或传播危险的性质该如何认定。从法理上看，在

行为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其行为具有可罚性且

不存在主观意图时，就会因为构成要件不足从而

阻却犯罪的成立。具体到本罪，行为人对其行为

结果应具有主观认识。但从实践方面来说，如果

既要求行为人的妨害行为是故意的，还要求行为

人对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也有认识和

意志因素，难免过于严苛，会出现许多行为因此不

被评定为犯罪，因而在适用上存在困境。通过具

体个案来看，人们多是出于私人目的而妨害疫情

防控，通常不具有传播病毒的意图，此种情形下还

属于故意犯罪吗？有学者认为，某些故意犯罪中

的一些行为要件系“客观的超过要素”，其不需要

行为人对之具有认识与意志因素。基于此，法条

中引起传播或传播危险的规定即是如此，不需要

行为人对这一要素存在主观故意内容上的符合

性，仅需要行为人有预见可能性即可。因为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否违反了疫情防

控措施、实施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因此对于

该罪的主观要件，应当以行为人妨害行为的主观

态度为何作为判断标准。为了解决责任主义在司

法实践中出现的困境，一些学者提出了“客观的超

过要素”这一概念，有利于区分行为人在该要素中

的心理态度与犯罪故意，以便更加精准有效地确

定犯罪性质［11］。

二、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区分适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各种类型的犯罪相

继涌现，各个犯罪行为之间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

在不同的地方，各个罪名之间也会有交叉重叠之

处。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在面对具体案例时

会出现难以辨别的情况。例如，在冯某某妨害传

染病防治案［12］和周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13］中，被

告人起初均是因涉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而被监视居住，但最终是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起诉并定罪的。可见，实务中存在将两罪混淆的

情况，需要加以辨别。理论上，在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作为故意犯罪成立的前提下，前罪与后罪在适

用时如何区分值得进一步细化、明确。

（一）犯罪主体存在差异

任何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妨害疫情防控都

有可能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意见》明确规定

了新冠肺炎确诊者和疑似病例触犯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的两种具体情况，但该规定并未限

制前述两类患者不再构成他罪［14］。因此，确诊或

疑似病例也具有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可能

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

《意见》中对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体做

了具体限制。因此，在疫情背景下，只有被医疗机

构诊断确定的确诊患者、病原携带者和疑似病例

的，才可能构成此罪［15］。

但如果行为人并未被确定为确诊或疑似病

例，则只能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例如，广西壮

族自治区来宾市韦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该案中由于行为人在拒绝隔离时并未被医疗机构

认定为确诊或疑似病例，因而不满足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体要件，只能构成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

（二）犯罪客体存在差异

在疫情期间，上述两罪有着密切联系。从犯

罪的构成上看，二罪都有保护公共安全的目的。

从刑法体系角度来说，两罪存在于刑法分则的不

同章节，即二者的法益似乎都与“公共安全”相

关。但是，既然不在同一章节，其核心原因就在于

二罪之间的法益类型存在差异。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法益系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其主

要保护的是限定于传染病防治或检验防疫等方面

的公共卫生安全，实质上就是违反传染病防治秩序

·· 58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1期 总第108期
2022年2月

而引起传染病传播的结果或危险，该种危害结果会

间接导致他人生命权或者健康权受损，但并不会像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样对人身及财产造

成重大危险或危害后果，且一旦发生并不可逆。

因此，我们不能仅着眼于二罪名都具有保护

“公共安全”的目的。应当注意到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的法益只是引起传播或传播危险。如果某行为

人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导致传染病的传播，对他

人的生命健康的威胁程度与放火等行为相当，则

从法益保护的角度出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论处才更具有妥当性。

（三）犯罪主观要件存在差异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两罪都属于故意犯罪。

但是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即故意的内容不同，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仅对拒不遵守防控措

施传播新冠病毒的行为是故意的，而且对危害后

果也是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而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只需要判断行为人违反防疫措施的行为是否为

故意即可，对引起传播结果这一“客观超过要素”

仅需有认识可能性，这也是该罪的特殊之处。

（四）犯罪客观要件存在差异

根据《意见》可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方式主要为不仅妨害

防控措施（主要是拒绝隔离），还实施了进入公共

领域从而恶意传播新冠病毒的行为。从性质上

说，该罪属于重罪，可从行为所具有的严重杀伤性

角度进行判断；从程度上来说，该罪具有造成不特

定多数人重伤或死亡的即时性、不可逆性与高度

盖然性［16］。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并不会直

接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具体来说，对于新冠肺炎

确诊或疑似患者，行为人违反医疗强制措施并故

意进入公共场合的，应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若只是独自驾驶私家车回到家中，则无法

构成该罪。但其行为也违反了防疫措施，有导致

疾病传播的危险，可能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量刑规制

除了厘清如何定罪，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犯罪的量刑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在量刑时

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罪行均衡原

则，惩罚犯罪保障人权，达到预防与严惩妨害疫情

防控犯罪的目的，避免惩罚过轻或过重带来的不

良后果。关于本罪的量刑，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两

个问题。

（一）实害结果与具体危险能否适用同一法定刑

本罪的危害结果包括“引起传染病传播”的实

害结果和“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危险结果。实害结

果是已实际发生侵害，而危险结果只是存在侵害

的可能性，两者的违法程度不同，因而法定刑也应

不同。对此，我国刑法或是在同一法条或是在不

同法条中规定具体危险犯与实害犯［17］。而刑法第

330条虽同时存在危险犯与实害犯，却只规定了一

种法定刑，是否违反了罪刑均衡原则呢？

本文认为，刑法的这种规定是合理的。通常

情况下，某一犯罪行为的实害结果与危险结果的

表现方式有明显差距，实害犯会出现伤亡、财产损

失等结果，而危险犯并不会产生具体损害。因此

实害不再是危险，危险尚不是实害，两者很容易区

别，也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定刑。但是，就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来说，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引起传染病传播

还是仅有传播危险难以判断。因为像新冠肺炎这

样的传染病通常存在一个潜伏期，在此期间难以确

定接触者是否被感染。新冠肺炎的传染性较强，但

是否已被感染这一实际侵害结果在短时间内是不

得而知的。也就是说，是否引起传播结果的首要

表现形式为传播危险。因此，对该罪的实害结果

与危险结果进行区分意义不大，刑法对实害结果

和危险结果设定相同的法定刑是合理的。

（二）疫情期间从严处罚

根据《意见》的规定，对拒不执行防疫措施、妨

碍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予以严厉惩处。

从严处罚的量刑规则是否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我们认为，在疫情期间，实施本罪行为，其社会危

害性较之平时更大，应当依法严惩该种妨害疫情

防控的行为。

通常，只有当某种情节说明被告人的责任增

加或者预防的必要性增加时，才能成为从重处罚

的情节。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形下，《意

见》提出妨害疫情防控的行为可能构成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更好地惩罚

和预防犯罪。加上新冠肺炎传染性强、传播速度

快且该罪具有引起传染病传播的实害或危险结

果，审判人员可以将妨害新冠肺炎防治作为从重

处罚的情节，在法定刑的限度内对犯罪行为人从

重处罚，可以更严厉地惩治犯罪，使人们产生惧怕

心理而放弃犯罪，从而达到预防违法犯罪的目

的。当行为人同时存在从重情节和从轻情节时，

不能采取简单的折抵办法，法院应根据具体案件

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情节的作用，在确定了基本

刑的基础上分别适用、准确量刑。

为研究该罪名在适用中的量刑问题，本文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全国

各地区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的有效判决书与

裁定书共 38例。通过整理相关案件中公诉机关建

议刑期、宣告刑等因素，本文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

的案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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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案件名称

尹金海妨

害传染病

防治案

苟龙妨害

传染病防

治罪案

吴巨德妨

害传染病

防治案

常江妨害

传染病防

治案

王芳妨害

传染病防

治罪案

郭某妨害

传染病防

治罪案

樊晓琼妨

害传染病

防治案

杜雨升妨

害传染病

防治案

案号

（2020）鄂

1221刑初

12号
（2020）青

0122刑初

40号
（2020）皖

1522刑初

99号
（2020）京

0111刑初

165号
（2020）皖

1622刑初

227号
（2020）川

0603刑初

210号

（2020）粤

01 刑 终

1186号

（2020）豫

96 刑 终

39号

公诉机关建议刑期

有期徒刑六个月

至一年

有期徒刑十个月

至一年

有

期徒刑十个月至

一年

有期徒刑一年至

二年，可以适用缓

刑

宣告刑

有期徒刑一年

有期徒刑一年

有期徒刑一年

有期徒刑八个月；严重扰乱正

常的疫情防控秩序，危害公共

卫生，不符合判处缓刑的条件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有期徒刑两年

一审：有期徒刑八个月；二审：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严重扰乱正

常的疫情防控秩序，危害公共卫

生，不符合判处缓刑的条件）

一审：有期徒刑六个月；二审：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综合其

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及案发后表现）

备注

在无营运证的情况下，两次驾车前往疫源地

载客，致与其密切接触的20人被集中隔离

刻意隐瞒其行踪轨迹、密切接触人员情况。

致使汉水沟村村民及部分外来人员900余
人整体隔离，密切接触人员中3人被确认

擅自收治未经预检分诊的发热患者，共造

成457名接触者被隔离

未报告武汉市居住史，不执行居家隔离措

施，与其密切接触的28人被隔离

隐瞒家人从武汉回来的事实，导致与其及

其家人接触人员均先后被集中医学隔离

不按要求其居家隔离，仍外出聚集，造成传

播二代病例1人。另村医朱某某也因被告

人外出就医导致被传染确认，并造成120名
密切接触者被强制医学隔离等严重后果

多次就诊时隐瞒其武汉旅居史，共追踪到增

城区密切接触者7名，导致与其密切接触的

医护人员达10人，上述医护人员被集中隔

离观察14天
未执行隔离规定，多次出入公共场所，被确

诊为新冠肺炎后，与其密切接触的 7人被

居家隔离观察，其出入的两家药店关闭数

天

不难看出，目前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量

刑主要集中于有期徒刑，刑期六个月至两年不等，

均属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一般法定刑区间。实践

中公诉机关针对该罪所建议的刑期，法院一般会

予以采纳，且多采纳的是建议刑期的上限。还有

一些案例适用缓刑，但也存在行为人或辩护人提

出适用缓刑的请求，法院认为行为人妨害新冠肺

炎防控的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的疫情防控秩序，危

害公共卫生，不符合判处缓刑的条件。具体例如

樊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的二审裁判中，其辩护人

认为行为人犯罪情节较轻可适用缓刑，但法院认

为由于本案是发生在举全国之力共同抗疫的特殊

时期，樊某某的行为对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产生了

极大影响，使群众产生恐慌心理，对其不应适用缓

刑［18］。由此可见，审判人员对在防疫期间触犯该

罪的，存在将其作为从重情节并在法定刑幅度内

从严处罚的考量。人民法院依法及时严惩妨害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犯罪，预防该类犯罪发生是我

们战胜疫情的重要一环。只有妨害传染病防治的

违法犯罪行为越来越少，才能保障防疫工作顺利

开展，最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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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of impai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under the epidemic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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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special period of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the crime of impai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as reactivated. The amendment of Article 330 of the Criminal Law has its
legitimate basis and the urgent need of reality，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regulating the behavior of impeding
the control of the COVID⁃19 and effectively punishing and preventing crimes.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taking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Class A infectious diseases can also constitute the crime. From the
subjective aspect of the crime，the crime should be defined as intentional crime，which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definition of negligence in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rim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rime of impai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rime of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by dangerous means from the four components of the crime. For
the punishment of this crime，we should consider that the actually harmful results and specific dangers can be
applied to the same statutory punishment，and in the current etpidemic situation can be severely punished.

Key words：crime of impai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COVID ⁃ 19；Class A
infectious diseases；sentencing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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